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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告知书
中市监罚告〔2026〕170号

单位名称：中山市宇杭迪电子商务商行（个体工商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EWRA401A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镇中兴大道中9号冈东商厦A栋6楼灯配天下A区A-10卡（集群登记）
经营者：王婷婷 

由本局立案调查你单位涉嫌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未按照要求展示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你单位在互联网电商平台销售医疗器械产品页面未展示相关产品“手动轮椅带坐便全躺半躺老人轮椅车”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上述事实，主要有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网站提取的《营业执照》凭证、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拍摄的相片、电子数据固定文书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截图证据等证据证实。
我局认为：
一、你单位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未按照要求展示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其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证，产品页面应当展示该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相关展示信息应当画面清晰，容易辨识。其中，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编号还应当以文本形式展示。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展示内容”的规定，应依据《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一）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展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凭证、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鉴于你单位上述行为并不具有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不予行政处罚的情节，依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七条第六款“一般行政处罚是指当事人违法行为不具备法律、法规、规章及本规则规定的从重行政处罚、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情形，应当在法定处罚幅度中限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该行为予以一般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根据你单位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为一般情节。依据《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无法找到你单位，无法责令你单位改正，故将你单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局拟对你单位予以以下行政处罚：
警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系人：执法三科     联系电话：0760-88169310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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